
美匯、港匯及交叉盤之買賣規則 
 
致總公司客戶及客戶代表： 

以上買賣規則如有更改，本公司將不另作個別通知，請隨時留意通告。 

 
一） 交易時間： 
 

星期／時間 夏令 冬令 
星期一 
星期二至五 
星期六 

07:00 – 03:00 (翌日) 
03:00 – 03:00 (翌日) 

休市 

07:00 – 04:00 (翌日) 
04:00 – 04:00 (翌日) 

休市 
  註：交易時間將按照國際市場假期而更改。 
 
 
二） 各貨幣之最小買賣差價，每口價之交易限額 ( 手數 ) 及手續費如下： 
 

美匯買賣差價 交叉盤買賣差價 港匯買賣差價 每口價之交易限額 手續費 
EUR, JPY, 

GBP 
CHF, AUD, 
NZD, CAD 

EJP, ECF, EGP,  
CJP, AJP 

CFHK, 
CDHK 

JPHK ADHK, 
NDHK 

EUHK, 
GPHK 

 
30 張(手) 

 
每手港幣 300元 

5 點 6 點 8 點 3 點 4 點 5 點 6 點   
註 1：所有買賣差價及交易限額將按照市場情況而調整。 
註 2：手續費於做新單時先收取一半，另一半將於平倉時扣除。 
 
 

三） 交易方式 － 市價單／限價單 
 

i） 市價單 
 a) 客戶做單時，若沒有指示或錯誤指示該項交易是平倉單 ( 包括限價單 ) ，本公司一律當新單處理。 

b) 若客戶指示該項交易是新單或本公司被迫作新單處理時，而戶口內未有足夠所需按金，但卻發現其戶口內有同類貨幣而相反方向
之新單時，本公司會將不足按金比例之新單數量轉為平倉單 ( 同類貨幣 )，並按“ 後做、先平” 之次序替客戶逐一平倉，直
至其戶口有足夠按金為止。 所有不足按金之新單將不作取消處理，除非在同類貨幣而相反方向之新單已全數轉為平倉後，而尚
有按金不足之新單，才以第四(ii)項之做法處理，客戶不得異議。 

c) 若客戶指示該項交易為平倉單，而戶口內沒有其指定之新單可供平倉，但卻發現其戶口內有同類貨幣而相反方向之新單時，本公
司將以 “後做、先平 ”之次序為客戶其他同類貨幣平倉。若同類貨幣而相反方向之新單己供全數平倉後，尚發現該項交易仍
有餘數，而戶口內亦有足夠所需按金時，則轉為新單，戶口內未有足夠所需按金者，才以第四(ii)項之做法處理，客戶不得異議。 

 
ii） 限價單 

a) 限價單之有效期可分兩種 ; 1) 有效期至即日本公司當天收市 ; 或 
  2) 有效期至每週本公司收市( 最長不超過一週 )。 

b) 客戶在落限價單時基本上可分為到限 (STOP) 單及更好價 (OR BETTER) 單，其優點為只要是在客戶之指定時間內見價 ( 見價
者不包括錯價，而是指按市場情況可以成交的價格 )，客戶之限價單均會完成，如遇開市跳高/低的市況而穿逾客戶所指定的價
位，則全以開市買賣價取代客人原先所訂立的限價單價位而完成，客戶不得異議。 

c) 客戶訂立限價單之價位必須與當時市價距離起碼三十點子以上。本公司有權因應匯市變動急速而即時更改所訂立的限價與市價
之距離，而盤房經理可酌情暫停接受限價單。 

d) 於休市或暫停市況下，本公司將拒絕接受限價單。另外，本公司絕對不負責各客戶在非營業時間內因價格變動而帶來的任何虧
損。 

e) 若客戶訂立了限價單 ( 不論是新單或說明是平倉單 )，只要到價完成的話，客戶不能用任何理由 ( 包括客戶自己做單平倉而忘
記取消已訂立之限價單 ) 拒絕承認已完成之限價單。凡客戶完成的限價單，本公司會按照第三(i)項之原則處理，客戶不得異議。 

 
 
四） 按金要求 
 

i） 客戶買賣時所需之按金計算如下： 
a) 客戶買賣每張新單時，其戶口必須最少要有該張單之貨幣總值 5% 之淨結餘 ( 即最初保証金 ) 。 
b) 若客戶持倉後，其欲再做新單時，必須先扣除其舊倉總值 3% (即維持保証金) (包括上日及即日之舊倉)，餘數方可應用在新單上。 
c) 本公司會以每日收市價截算各客戶戶口之持倉按金比例是否其總值之 3% (即維持保証金) 或以上，若否的話，客戶必須於下一工

作天晚上八時前補足所欠之數，若客戶未能及時補足，本公司將按第四(iv)(c)項來處理。 
d) 即市鎖倉按金不能低於每套港幣 1000元，而過市後每套鎖倉必須維持有一套維持保証金。 

 
ii） 客戶如有按金不足而進行買賣者（包括限價單），本公司在發現時將根據按金不足之比例取消所做的部份或全部交易，然後按每手港幣

100元的比例收取手續費。客戶不得異議。 
 
iii） 於本公司營業之即市時間內，若因外匯價格變動而導致客戶持倉按金比例不足於每手港幣 500 元時，便即引發被斬倉，本公司將因應

不同之情況而作出以下相應之措施，以致令客戶持倉按金比例高於每手港幣 500 元以上，或最終完全平倉而按金剩餘少於港幣 500 元
為止： 
a) 若客戶持有鎖倉並同時持有單邊新單時，本公司將先為客戶從後至前之順序將鎖倉逐一以整套形式平倉，之後再以 “後做、先

平 ”之次序將單邊新單平倉，直至其戶口按金比例高於斬倉點為止。 
b) 若客戶並無持有鎖倉，本公司將以 “後做、先平 ”之次序依據按金欠額比例平倉，直至其戶口按金之持倉比例高於斬倉點為

止。 
c) 若週末後或假期後的開市價已引致客戶之按金比例不足甚或戶口出現負數者，本公司一律以開市買賣價作結算，按上述 ( a ) 或 

( b) 之形式斬倉，以致令客戶的按金比例符合本公司之要求為止，客戶必須承擔有關負數。 
 
 
 

客戶如有任何查詢 / 投訴，除可直接接觸有關經紀外，歡迎致電 2836 2356 予本公司投訴科聯絡。 
 



美匯、港匯及交叉盤之買賣規則 
 
致總公司客戶及客戶代表： 

以上買賣規則如有更改，本公司將不另作個別通知，請隨時留意通告。 

 
 
iv） 客戶在假期前夕持倉過市之按金計算及斬倉方式： 

a) 持倉過市按金比例低於每手合約單位計算的 3% 而高於每手合約單位計算的 2% 時 ( 以收市價截算 )，客戶必須於下一個工作
天晚上八時前補回其戶口所欠金額 ( 凡遇假期便順延 ) 。 

b) 若客戶持倉過市按金比例低於每手合約單位之 2%，本公司將因應不同之情況用收市買賣價作出相應之斬倉措施，直至其戶口持
倉按金比例高於 2% (以每手合約單位計算) 為止 (請參照上述第四(iii)項)。至於其餘下的持倉按金比例若仍低於 3% (以每手合約
單位計算) 之合約，基本上仍需於下一個工作天晚上八時前補回。 

c) 若客戶未能及時補回過市所需之金額時，本公司將以補錢時限之價位截算，替客戶作出斬倉措施，直至其戶口持倉按金比例高於 
3% (以每手合約單位計算) 為止。 

 
【註：所有涉及斬倉之戶口，本公司都會在許可情況下盡量事前通知補按金，惟可因多種情況 ( 包括匯市急劇變動 ) 而未能確保及時與客
戶聯絡得上，故貴客戶務必經常留意市況，並及早準備充足現金以備應用，歡迎隨時向各有關營業代表或盤房垂詢。】 

 
 
五） 按金提存 

 
i) 除特別安排外，客戶提取按金，必須在每日早上九時至下午四時內辦理。於香港之假期內 ( 包括星期六 ) ，本公司將拒絕任何客戶

提取按金及內部戶口間轉數。 
 
ii) 客戶提取或存入按金時，無論以現金或支票交收，務必要當面驗明及簽收妥當。如客戶提取按金而戶口內尚有未平倉合約時，客戶必

須先扣除其未平倉合約所需之維持保証金，餘下之款項方可提取。 
 
iii) 客戶存入之按金如用支票者，必須待支票兌現後方可作做單用途。 
 
iv) 香港假期前夕及假期內，本公司只接受現金或本票，恕不接納支票作為補倉用途。 
 
 

六） 未平倉合約在過市時所收取或支付之利息計算： 
 

i) 客戶戶口之未平倉合約所收取或支付之利息，均以入市時之成交價乘上合約單位計算； 
  
ii) 客戶戶口之未平倉合約收取或支付之利息，將參考當時市場及銀行之息率釐定，並以通告形式展示於各營業地點； 
 
iii) 所有利息以結算當天美元兌換港元之浮動市場匯率，由本公司決定作結算； 
  
iv) 客戶戶口內之暫存按金，本公司將不會支付任何利息。 
 
 

七） 如客戶選擇現貨交收外匯，必須遵守以下規則： 
 

i) 必須以該貨幣之現貨作交收 ( 銀行匯票，電匯等恕不接納 )； 
  
ii) 所有現貨交收須於最少兩個工作天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盤房，以便安排有關交收；  
 
iii) 本公司收取保險費每手最少港幣 1,200元起；  
  
iv) 一般貨幣在交收時必須在買賣價位上起碼增加或減少三十點子來計算，而交叉盤由於涉及較繁複的程序，故須在買賣價位上起碼增加

或減少六十點子來計算；  
 
v) 如銀行未有該貨幣現貨之數目，本公司有權延遲有關交收時間；  
  
vi) 外匯兌換港元之匯率，必須按照交收當天各外匯兌換港元之浮動市場匯率，由本公司決定作結算。 

( 以上手續費及買賣差價將按照市場波動而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  
 

註 : 一.  交易主要以港幣交收。 
二. 直盤合約所需之保證金乃按照當時有關貨幣兌美元於市場之浮動價格計算。 
三.  直盤合約所需保證金及任何盈虧之折算是以當天美元兌換港元之浮動市場匯率，由本公司決定作折算。本公司目前以港府 US$l 兌

HK$7.8 之聯繫匯率作為基礎，倘若實質的市場兌換率波動太大，本公司將隨時因應市場調整美圓結算價並在各營業地點作公佈；而目前
市場波幅上落不超過 1,000 點子，本公司將會維持現行 US$l 兌 HK$7.8 之參考匯率。如市場波幅超逾 1,000 點子，則本公司將參考市
場兌換率作出公佈，尚波幅再超逾 1,000點子者，則再釐定有關結算價再作公佈，如此類推。惟上述 1,000 點子之參考幅度將因應市場
波動而作調整，如再有更改，本公司將另行通知。 

四. 交叉盤合約所需之保証金、盈虧結算或浮動折算，均會以上日本公司各有關之港匯收市結算價兌換相關連的交叉盤來計算。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二零零六年十月三日 

客戶如有任何查詢 / 投訴，除可直接接觸有關經紀外，歡迎致電 2836 2356 予本公司投訴科聯絡。 
 


